附件9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编号: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个人编号
	姓名
	性别
	个人

身份
	编制
类型
	出生
时间
	入伍时间
	退休

时间
	纳入机关事业参保时间

	
	
	
	
	
	
	
	
	

	　
	　
	　
	　
	　
	 
	　
	　
	

	补缴类别
	补缴标准

	类别1：基本养老保险
	___月×补缴基数＿＿×    %= ____元；

___月×补缴基数＿＿×    %= ____元；

___月×补缴基数＿＿×    %= ____元；

	___年__月至___年__月，补缴月数_______
	

	类别2：职业年金   
	___月×补缴基数＿＿×    %= ____元；

___月×补缴基数＿＿×    %= ____元；

___月×补缴基数＿＿×    %= ____元；

	___年__月至___年___月，补缴月数______
	

	以上合计金额：养老保险费        元      职业年金       元

	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发〔2019〕94号）要求，超过3年（含3年）的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应提供相关法律文书（相关法律文书是由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等部门在履行各自法定职责过程中形成，且产生于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之前，不得通过事后补办的方式开具），否则将无法办理此段缴费的跨省社保转出业务。

	补缴人：
	单位经办人：

	以下由社保经办机构填写

	初审：
　
	复核：
	审批：


填表说明：1、本表一式两份，社保经办机构、单位各留一份；
          2、个人身份指国家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职员、工人、其他；
3、用工形式指：国家干部、聘用制干部、固定工、集体工、合同制工人；
4、编制类型指：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编办全额拨款。
